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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拍下“人脸识别”信息
购房者被判定为“自访客户”

小杨是一家个体房产中介的经营者，从业
已有10余年时间。

2023年3月到4月期间，小杨带购房客户高
先生在位于沈阳市于洪区的“中铁诺德阅香湖”
楼盘成交一套148平方米住宅。

“3 月份，客户交了购房预付款；4 月份，客
户补全了购房款完成了交易。”小杨说。

按“渠道客户”规则，小杨应该可以获得近3
万元的佣金。谁知在通过“渠道”结算佣金时被
告知，高先生曾经来过该项目的售楼处，并被

“人脸识别”拍下了画面。因此，高先生被判定
为“自访客户”，不能为提供中介服务的小杨结
算佣金。

曾帮亲属来取物业发票
就被售楼处“人脸识别”录入？

售楼方“渠道销售”相关部门还提供出了一
张视频截图作为“证据”证明高先生曾经来过，
画面显示拍摄时间为2021年10月25日。

小杨说，得到这样的信息后，自己首先想到
的是与客户高先生核实情况。目前不在沈阳的
高先生通过电话向记者介绍了这段经过。高先
生坦言，画面上的人是自己，但当时是来帮助亲
属取一张物业费发票，与购房、选房都无关。

高先生的亲属曾在同一开发商的另一楼盘
购房，办理房证的时候需要物业公司提供一张
发票，“当时那边的物业公司就告诉我来‘中铁
诺德阅香湖’这边取这张发票。”

因为“中铁阅香湖”的物业和销售中心是在
一起的，“可能就是在进门的时候被拍到了。”

高先生强调，自己被售楼处的摄像头拍下，
他两年时间里都毫不知情，直至这次自己来购
房，“在办理完交易手续后，售楼处的销售人员说
需要办理门禁，拍了我的身份证。”

拍下身份证后，高先生被识别出曾经来
过售楼处，因此判定为“自访客户”而非“渠道
客户”。

对此，高先生对自身信息安全也存在疑问
和担心，“2021年我被拍下的图片可以看出，当
时我戴着帽子和口罩，只露出戴着眼镜的眼
睛。这样都能被记录并被识别出来，那这种设
备也过于高级了吧。”

“另外，被拍下画面至今我都不知情，并且
带有我画面的信息被房企保存了长达两年，这
算不算侵犯个人隐私？”

首次被“人脸识别”记录，
就已经被判定为“客户”？

与房企的“分销模式”相关，房企一方面除
自己营销宣传外，也会找各种卖房平台作为“分
销渠道”，让渠道帮忙招徕客户。如果购房者是
直接来到售楼处选房、购房就叫做“自然到访客
户”，也称“自访客户”；如果购房者被渠道中介
带上门，就属于“渠道客户”，房企要给予中介一
定的提成佣金。

如果被售楼处的“人脸识别”摄像头记录下
来，那么不管到售楼处干什么，在之后买房的时
候都会被判定为“自访客户”吗？

小杨说，按照目前的规则是“首访制”，如果
客户第一次来是中介带来的，就判定为“渠道客
户”，但有 2至 3个月的保护期。客户在保护期
没有完成交易，之后再来售楼处，就会被判定为

“自访客户”，“按照现在对方的做法，那么客户
第一次出现在售楼处时没有中介陪同，被‘人脸
识别’下来，不管来意是否与购房有关，都被认
定为‘自访客户’，这是不合理的。”

中介承诺将佣金分给客户
结算被拒后两边说不清

小杨说，在带高先生到售楼处选房购房之前
也履行过“渠道客户”的相关报备手续，并且在3
月份交定金，4月初补全款完成交易的过程中，都
没人提出异议，而在交易完成后将高先生判定成

“自访客户”，“我有一种被人耍了的感觉。”
小杨认为，高先生在之前并没有来过该楼

盘项目选房、购房，是在自己陪同下才有第一次
购房意图，并且在销售全过程提供了服务，促使
高先生最终在该楼盘成交，应该属于“渠道客
户”，“如果这样判定，我可以按照购房款比例拿
到近3万元的佣金。”

关于这笔佣金，小杨和购房客户高先生早
在购房前也有过约定，“答应返给客户 2 万元，
另外1万元算是我的服务费，客户也认可。”

而目前高先生已经完成购房交易，却因一
次与购房无关的到访，被认定为“自访客户”。
中介小杨拿不到这笔“佣金”，也无法向客户高
先生兑现2万元的“返款”，“客户甚至会怀疑是
不是我找借口吞下了这笔钱，现在我是两边说
不清。”

售楼处销售员承认“人脸识别”
“确实有，别的售楼处也有”

5 月 9 日上午，记者和中介小杨一起来到

“中铁诺德阅香湖”项目的营销中心。记者注意
到，自动门打开后，正面是一个大型前台，而就
在前台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白色的摄像装置，
每个装置有两个圆孔，其中左侧方向对准了前
台位置，而右侧对准的正是大门。

从购房者高先生被拍下的画面角度，与前
台右侧摄像头对准的位置非常相似。

在该项目负一层的销售部门，一位工作
人员向记者承认售楼处确实装有“人脸识别”
设备，并坦言“别的售楼处也有”。但对于利
用该设备采集相关信息是否合法合规表示并
不清楚。

该销售中心客服部一位王姓负责人在听取
小杨讲述的事情经过之后向记者表示，需要进
一步了解和核实情况后给予记者正式回复，并
记录下记者的联系方式。

截至5月9日下午5时记者截稿前，尚未收
到回复。本报还将对此事持续关注。

利用“人脸识别”系统
收集客户信息是否侵犯个人隐私

辽宁际开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姜万鹏介
绍，在我国《民法典》1034条中，对受保护的自然
人个人信息中明确包括了“生物识别信息”。《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
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中第一条就明确界定，“人脸信息的处理包
括人脸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
供、公开等。本规定所称人脸信息属于民法典
第一千零三十四条规定的‘生物识别信息’。”

同时，在《网络安全法》和《民法典》中规定，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
原则，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

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也就
是说，收集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前，应单独向个人
信息主体告知收集、使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
目的、方式和范围，以及存储时间等规则，并征
得个人信息主体的明示同意。”

姜万鹏律师指出，相关司法解释中也明确
了人民法院对“人脸信息”处理属于侵害自然人
人格权益的八种行为：

（一）在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
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进行人
脸验证、辨识或者分析；

（二）未公开处理人脸信息的规则或者未明
示处理的目的、方式、范围；

（三）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人脸信息的，未征
得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的单独同意，或者未按
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征得自然人或者其监
护人的书面同意；

（四）违反信息处理者明示或者双方约定的
处理人脸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等；

（五）未采取应有的技术措施或者其他必要
措施确保其收集、存储的人脸信息安全，致使人
脸信息泄露、篡改、丢失；

（六）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
的约定，向他人提供人脸信息；

（七）违背公序良俗处理人脸信息；
（八）违反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处理人脸信

息的其他情形。 辽沈晚报记者 吕洋

中介带客户购房成交后被拒结佣金
售楼处：客户两年前来过 客户：房企装“人脸识别”是否侵犯隐私

房企安装“人脸识别”摄像头合法吗？“渠道客户”返佣金的行业内潜规则合理吗？
偶然去了一次售楼处，再买房就会被认定为“自访客户”？
如果是“渠道客户”，带客户看房、买房，最终促使客户完成交易后，作为中介服务提供者的小杨（化名）可以获得一

笔“佣金”；如果被判定为“自访客户”，小杨就拿不到这笔钱。
而判断客户“类型”的竟然是售楼处大门后安装的“人脸识别”摄像头。
近日，中介小杨带客户在“中铁诺德阅香湖”项目完成了一处 148 平方米的购房交易。交易后，小杨的客户被判定

为“自访客户”，原因是这名购房客户曾经在2年前来过该销售中心，并且被拍下了人脸识别的照片。
购房客户承认自己确实来过售楼处，却并非因为购房意向，只是来取一张另一楼盘的购房发票。而两年已经过去，

客户的“生物信息”仍然被房企保存，是否侵犯了客户隐私？

昨日上午，杨先生（背手者）再次到售楼处讨要说法。 辽沈晚报记者 吴章杰 摄


